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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移支付资金6929.89 万元，部门预算资金735.6万元。

请按照规范和程序认真复核，严格管理，在收到市级财政贴

息贴费资金后，及时将市、区两级财政承担的贴息贴费资金拨付

相关涉农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户。

特此批复。

附件：1. 2025年乡村振兴专项贷款贴息贴费项目分区汇总表

2. 2025 年贷款贴息贴费项目名单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5 年 9月 26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